湖北经济学院2021年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简章
报名条件
（一）具有台湾居民居住证或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和在台湾居住的有效身份证明，所持证件须在有效期内。
（二）参加 2021年台湾地区大学入学考试学科能力测试（以下简称“学测”）的台湾高中毕业生，语文、数学、英文考试科目中任意一门成绩达到均标级及以上。
二、报名办法
（一）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2021年4月30日。
（二）报名方式：

 1.符合条件的申请者请登陆湖北经济学院国际交流与合作处（港澳台事务办公室）网站上下载《湖北经济学院2021年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凭学测成绩入学申请表》、《个人成绩查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2、附件3）。

 2. 邮寄材料：前述申请表、委托书（打印并签字）、《台湾居民身份证明》复印件或《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居民居住证》复印件、《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复印件、“学测”成绩单复印件(含报名序号，须加盖学校公章)、中学成绩证明复印件（须加盖学校公章）、有关申请人经历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以上材料按照以上顺序装订好后，须于报名截止日前寄至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杨桥湖大道8号，湖北经济学院港澳台事务办公室，并在信封上注明“2021 年台湾地区高中毕业生申请材料”字样。纸质材料收件截止日期：2021年4月30日（以我校收件日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申请材料一经寄出概不退还。报到时将审核原件。

 3.上述材料邮寄后，请将快递单号、申请表（附件 2）、委托书（附件 3 ）和“ 学测”成绩单 （含报名序号）申请材料电子版请以“报名序号-姓名-台湾地区学生申请材料 ”命名，电子版发送 internationaloffice@hbue.edu.cn。

三、招生计划及专业选择

招收25人，具体招生计划根据生源情况调整。招生专业目录见：附件 1。

四、选拔及录取

（一）我校将根据申请者的学测成绩，综合情况等进行审核评定（免面试）和择优预录取。并将合格名单报送至教育部考试中心和普通高等学校联合招收华侨港澳台学生办公室审核，审核合格后办理相关录取手续，并于2021年7月发放正式录取通知书。

（二）持香港、澳门地区高中学历的台湾地区的考生必须在毕业中学所在地的香港或澳门进行现场确认报名并参加联招办组织的考试，考生达到规定录取要求，在投档线上，我校将择优录取，按考生填报志愿，依次分配专业。

五、收费标准

我校不收取任何申请、面试费用；被录取的学生入学时，应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大陆同专业学生标准一致；学生与同专业大陆学生同住，并按相同标准缴纳住宿费。

六、其他

（一）考生身体条件符合教育部、卫生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制定的《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体检工作指导意见》中的规定。

（二）我校将核查新生入学资格，并进行身体检查。凡不符合报考条件或不符合入学体检要求者，取消入学资格。

（三）被录取的学生入学时，应缴纳学费和杂费，收费标准与大陆同专业学生标准一致；学生与同专业大陆学生同住，并按相同标准缴纳住宿费。

（四）学生在校学习实行学分制和弹性学制。按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招收和培养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学生的规定》，修完规定课程、修满学分即准予毕业，符合学位授予条件者，学校授予其相应学位。

（五）湖北经济学院2021年依据台湾地区学测成绩招收台湾高中毕业生招生联系方式。

港澳台事务办公室

通讯地址：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藏龙岛开发区杨桥湖大道8号

电话：86-27-81973927；86-13986228406

联系人：平老师

电邮：internationaloffice@hbue.edu.cn；

网址：http://gjc.hbue.edu.cn/；

[bookmark: _GoBack]邮编：430205

网址：http://gjc.hbue.edu.cn/7b/b8/c758a228280/page.htm
